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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作为世界上实行注册工程师制度较早的国家 , 美国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 但随着社会

的发展 , 这一制度也暴露出统一性不够、与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的关联性不够、没有很好地适应工程学科

的发展等问题, 面临着工程教育核心课程削减和工程技术人员流动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 , 美国工

程与测量考试委员会所领导下的工程师执业资格特别工作组提出了提高工程教育要求、开设工程实践考

试、设立阶梯式注册体系等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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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对工程师这一紧密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人民财产安

全以及身心健康的职业实行严格规范的注册制度是国际

上通行的做法。在这方面, 美国已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制度

体系和管理办法。本文将在介绍美国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基

础上, 对其所存在的问题及当前的变革趋势加以论述 , 以

更好地把握美国注册工程师制度发展的脉络 , 从而为我国

相关制度的建立提供参考。

1 美国注册工程师制度的现状

1.1 发展历程

在美国的相关资料中 , 并没有对“注册工程师”(Regis-

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或 Licensed Professional Engi-

neers)这一概念进行详细的界定 , 我们根据美国负责工程

师注册的机构———美国工程与测量考试委员会 (The Na-

tional Council of Examiners for Engineering and Surveying,

NCEES)的 相 关 文 件 (NCEES Model Lawt[1]), 将 注 册 工 程 师

制度概括为: 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技术工作实行准

入控制 , 要求工程技术行业的专业人员在依法独立开业或

独立从事某种专业技术工作时其学识、技术、能力、品德必

须达到一定的标准 , 获得相应的执业资格并实行强制性注

册登记制度。我国称其为“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或“注册

工程师资格认证”。

执业资格注册制度最早起源于 12 世纪的欧洲。美国

在 1883 年开始在牙医专业实行执业资格注册 , 而后逐步

扩展到医生、药剂师、律师、会计等行业。1907 年 , 美国怀

俄明州首次颁布了对工程师和测量师执业要进行准入控

制的法律。此后 , 经过一段缓慢但稳定的发展 , 其它各个

州也开始陆续实行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制度。到 1950 年

时 , 美国所有的州 , 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哥伦比亚特区

以及波多黎各等行政区域都已经通过了不同形式的执业

资格法(licensinglaws)。迄今为止 , 美国所有的州和行政区

域都通过了关于工程师 和测 量 师 执 业 资 格 注 册 的法 律 ,

每个州都设立了注册管理局 [2]。

1.2 注册原因

对于社会和政府来说 , 实行注册工程师制度主要是为

了实现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化管理, 保证工程技术人员

的执业水准和道德水平 , 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尽管美国各州对工程师的从业范围都有相应的规定 ,

但在美国 , 工程师注册并非强制性的 , 对于工程技术人员

来说 , 促使其加以注册的主要原因在于:

( 1) 执业资格是工程技术人员专业化的标志 , 也是工

程师能力、才干、经验和品德的保证。执业资格注册将拥有

较高专业水准的工程师与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区别开来 ,

在法律责任、从业范围、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上体现出不

同的标准。按照美国各州法律的规定, 工程行业中的某些

业务只有经过执业资格注册的工程师才能承担 , 才有权签

署相关的合同和文件。因此 , 当从业人员获得执业资格之

后 , 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都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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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注册工程师制度是工程师岗位变换、人才流动的

制度保证。工程师执业资格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业务能力和

职业道德的标志 , 在人才市场上起着“敲门砖”的作用 , 为

工程技术人员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提供依据。

( 3) 注册工程师制度是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的重要

途径。注册工程师制度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职业发展的

标准和范例 , 为工科毕业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规范的途

径 , 使其能在注册工程师的指导下比较迅速地成长为一个

合格的职业工程师, 进而在职业生涯上获得更大的发展。

1.3 管理体制

美国实行的是分权制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 , 工程师

的注册工作由美国各州的工程师注册管理局负责实施 , 这

些 注 册 管 理 局 又 组 成 了 美 国 工 程 与 测 量 考 试 委 员 会

(NCEES), 由它负责制定工程师注册的标准、程序 , 协调和

管理注册的具体事务。其下设的工程师与土地测量师考试

服务中心 (Engineering and Land Surveying Examination Ser-

vices)就是专门负责工程师和测量师资格考试工作的机构。

作为一个全国性 的 非 营 利机 构 , NCEES 的 目 标 是 通

过规范的法律、严格的注册标准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来引导

工程和土地测量专业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注册, 从而保护

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 进而引领职

业资格的未来发展方向。其具体任务是协助会员(各个注

册管理局)开展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师的注册工作 , 保证注

册人员在知识、能力、职业发展和道德情操上达到较高的

标准; 为促进会员单位开展统一的注册过程捉供服务 , 强

调注册工程师要具有高质量的教育经历、通过相关考试、

拥有从业经验和职业发展能力 ; 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合

作 , 促进工程师和土地测量师的州际互认和国际互认[3]。

1.4 注册步骤

根据 NCEESl932 年初次颁布、1998 年加以修改的《工

程师与土地测量师注册模式法》(the Model Law for Regis-

tration of Engineers and Land Surveyors)的 叙 述 : 美 国 注 册

工 程 师 的 基 本 要 求 可 以 简 称 为“3E”, 即“教 育 (education)

要 求 、考 试 (examination)要 求 和 实 际 工 作 经 验 (experience)

要求 , 获得注册资格通常需要获得经 ABET/EAC 认证过

的 学士 学 位 或 同 等 学 位 、通 过工 程 基 础 (Fundamentals of

Engineering(FE)exam)考 试 、获 得 4 年 工作 经 验 、通 过 工 程

原 理 与 实 践 考 试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PE) exam)4 个步骤。过程如图 1 所示。

这一模式在几十年的实施过程中 , 为美国注册工程

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保证了注册工

程师制度的统一性和高标准 , 一直是美国注册工程师制

度的基石 , 也是美国注册工程师制度变革和改进的基础。

2 美国注册工程师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面

临的挑战

进入 20 世纪以来 ,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工程行业

的发展与变化 , 产生于 1932 年的 NCEES 注册模式在新的

形势下已显示出自身的不适应性。NCEES 及其会员单位

认识到了工程师注册中存在的问题 , 并于 2001 年联合美

国高等工程教育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

ucation)、美 国 职 业 工 程 师 协 会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

sional Engineers)等 11 家机构作为成员 , 另外 11 家机构作

为顾问成立了工程师执业资格特别工作组(the Engineering

Licensure Qualifications Task Force, ELQTF)。工作组的任务

是考察当前社会各界对注册工程师制度的认识 , 了解这一

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 并提出必要的改革措施。经过历时两

年的调查和分析 , 工作组在 2003 年向 NCEES 提交了一份

报告。该报告指出: 在当前的美国社会中 , 人们并没有很好

地理解工程师资格认证对于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的重要

意义, 注册工程师乃至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

的尊重,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当前的注册工程

师制度本身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 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美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在注册内容、注册过程等方面滞

后于时代的发展[4]。本文将其提出的主要问题归纳为:

2.1 对教育要求和经验要求缺乏清楚的界定 , 影响了美

国注册工程师制度的统一性

在已有的模式法中 , 并没有清楚地界定相关的概念和

要求 , 这种表述上的含糊性影响了具体工作的开展和实

施 , 也影响了注册工程师制度的统一性。如在教育要求中,

模 式 法 规 定 美 国 工 程 教 育 认 证 委 员 会 工 程 认 证 协 会

(EAC/ABET)认证的工程学位或与之同等的工程学历是工

程师获取执业资格的起始条件, 但对具体什么是同等工程

学位却没有清楚的说明 , 对于与工程相关的科学学位也没

有明确地加以解释 , 更缺少对注册工程师职业特性的清楚

界定。因此 , 各个州的注册局在具体实施时对于同等学历

的要求各不相同 , 这直接导致了各个州的注册标准不一。

同时 , 在经验要求中 , 也没有规 范 统 一 的经 验 指 导 : 一 方

面 , 实习工程师很难从注册局获得有关工程实践要求的信

息和资料 ; 另一方面 , 各个注册局对于经验也有不同的解

工科毕业生或四年级学生

( 经 ABET/EAC 认证过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位)

由NCEES组织的 8 小时工程基础( FE) 考试

实习工程师

4年实际工作经验

由NCEES组织的 8 小时工

程实践与原理( PE) 考试

职业工程师

图 1 NCEES 模式法(Model Law)中对工程师执业资格的要求

图表来源: Report of the Engineering Licensure Qualifications Task Force,

p24,http://www.ncees.org/licensure/licensure_for_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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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和要求 , 有的注册局要求申请者的工程实践经验必须是

在注册工程师的监督下取得的, 有的州又不作要求。有的

州允许工程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在经验要求上

适当降低, 但有的州又不允许。对于拥有高级学位的申请

者是否免除 FE 和 PE 考试 , 不同的州采用的也是不同的

做法。这些不同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注册工程师制

度的统一性和各州工程师资格的互认与交流。

2.2 FE 考试与工程教育、PE 考试与工程师的 工 作 实 践

关联性不够 , 没有很好地适应工程学科的发展

工程师获得执业资格必须通过由 NCEES 组织的工程

基础(FE)考试与工程原理和实践(PE)考试。前一种考试的

目的是保证进入工程技术行业的从业者达到基本的能力

和知识要求 , 属于基础层次 ; 后一种考试则主要考察各个

工程行业的专业问题 , 属于高级层次。对这两种考试的时

间和内容在模式法中都有详细的规定。但对于这两种考

试, 人们存在着一些批评意见:

( 1) FE 考试与当前的工程教育关联性不够。许多教师

不鼓励学生参加这一考试的原因在于 , FE 考试的内容并

没有包含学生在大学期间所学习的课程 , 考生参加考试必

须另外学习 FE 考试规定的内容 , 这些内容与考生获取所

学专业的毕业证书也不相关。

( 2) PE 考试主要考察的是各个专业的技术性知识 , 没

有涉及工程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法律

问题、规范要求以及管理知识等实践性的经验 , 这与注册

工程师以后的工作实践缺乏必要的关联性。

( 3) 工程学科的发展使得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新的工程

学科和交叉学科逐渐出现, 但 FE 和 PE 考试在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上都没有反映这一点。许多新专业的工程师必须

参与同其专业内容关联性不大的考试才能获得资格, 这极

大地影响了申请者的积极性, 导致了申请人数的下降。

2.3 工程师注册标准的间接下降和工程师称号使用的混

乱影响了工程师的职业水准和社会地位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美国实行执业资格制度的其它行

业 , 如医药、法律、建筑等专业都提高了获取资格的教育要

求 , 但工程师行业一直将其认可的学士学位作为注册工程

师的起点, 美国土木工程协会(ASCE)认为这相当于间接降

低了注册工程师的水准。而在注册标准中缺乏对工程实践

能力的清楚系统和要求也影响了注册工程师的质量。

在当前美国社会中只有 20%的从业工程师参与了资

格注册 , 还有大量的从业人员没有获得注册资格但同样拥

有“工程师”的头衔。而在注册工程师中 , 有的州授予的是

职业工程师(Professional Engineer)称号 , 有的州标注的是土

木 工 程 师 (civilengineer)、电 气 工 程 师 (electricalengineer)等

专业性的称号。同时 , 不同的工程学科都有一个继续专业

化的问题 , 如土木工程师可能希望同时拥有环境工程师、

岩土工程师的从业资格。这些不同的称号所具有的不同意

义和不同标准混淆了人们对注册工程师行业的认识 , 直接

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工程师职业整体的认可程度 , 影响了工

程师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此外, 如何吸引更多的工程

毕业生参与注册 , 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政府和工业界

人士对注册制度的支持和扶植也是当前注册工程师制度

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3 美国注册工程师制度面临的新挑战

3.1 工程教育中核心课程的减少动摇了工程师注册的基础

近年来 , 美国高等教育(包括工程教育)共同的发展趋

势是学时数的逐年减少。伴随着美国工程教育学时数的下

降 , 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数逐年削减 , 课程的难度和广度

也逐年下降 , 这直接导致了许多工程专业原来开设的基础

课程数量大幅度减少。而 FE 考试的前提是所有的工程专

业都具有共同的核心课程, 必须掌握共同的基础知识 , 没

有了这种共同的核心 , FE 考试和工程师注册也就失去了

必要的支持 , 这已成为美国工程界倍受关注的问题 , 如何

适应教育的变化, 稳固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基础是注册工程

师制度面临的挑战之一。

3.2 人才跨州和跨国流动给注册工程师制度带来的压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 如何保证工程

技术人才的跨州和跨国流动 , 促进州与州之间、国与国之

间工程师资格的相互认可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

题。尽管当前美国的工程师注册模式法中允许同等教育学

历作为工程师注册的起始条件 , 但是 ,“同等条件”中并没

有对国外的工程学位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工程师在全美

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流动来说 , 尽管 NCEES 近年来力求促

进全美工程师注册标准的统一化 , 同时它也是美国国际工

程 事 务 委 员 会 (the 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Practice, USCIEP)的 成 员 单 位 之 一 , 在 注 册 工

程师资格的州际互认和国际交流上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 但

是 , 对于工程技术人才的跨州和跨国流动来说 , 美国工程

界显然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4 改革和发展的趋势

针对上述问题 , 工程师执业资格特别工作组(ELQTF)

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 , 其中突出的改革体现在 : 提高工

程教育要求(Addi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开设工程实

践考试(Professional practice examination),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新的注册模式(见图 2)。其主要内容是:

4.1 明确规定教育要求 , 增设工程教育内容

在教育要求上 , 新的注册模式只列出了由 ABET/EAC

认证的工程学位 , 而没有指明同等学历的要求 , 这主要是

由于各个州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以及专业和专业之间的差

异 , 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不大可能的。但为了解决

对教育要求缺乏清楚界定的问题, 工作组建议要求各个州

明确可以达到注册教育要求的所有可能路径 , 并对什么是

同等学历给予明确的说明 , 而对于国外的学位则根据华盛

顿协议和其它国际互认协议来决定。工作组还特别指出 ,

ABET/EAC 认证的工程学士学位仅仅是工程师资格注册

的最低教育要求, 由于当前美国工程教育在核心课程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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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在本科毕业( 学士之外) 之后的额外工程学习将在未来 10~15 年的时间里加以考

虑 ; ** 由专业协会提出的工程师获取注册资格之后的进一步专业化问题可能也需要额

外的教育、考试和经验要求

图 2 ELQTF 提出的注册模式

图 表 来 源 : Report of the Engineering Licensure Qualifications Task Force,p41,http://www.

ncees.org/licensure/licensure_for_engineers/

上的减少、在技术知识宽度和深度上的下降 , 因此非常有

必要提高教育要求 , 这一要求将在未来的几年中加以体

现。工作组还建议 , 申请者应当在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补充

一些与工程实践相关的课程作业以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

实际操作能力。

此外 , 针对前面提到的 FE 和 PE 考试的诸多问题 , 工

作组提出: 作为衡量工程师最低能力要求的考试形式 , 同

时也是工程教学目标成果评价的一个有效数 据 来源 , FE

考试应当保留。NCEES 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增加相应的

学科模块以适应学科的分化和发展。同时 NCEES 也将在

详细咨询各方人士的基础上对 FE 考试加以改革 , 增加紧

密关系工程教育和工程实践的核心内容 , 以便引导工科毕

业生的工程师注册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对于获得工程博士

学位的申请者 , 可以免去 FE 考试。而对于 PE 考试 , 既然

当前的 PE 考试主要考察相关的技术知识 , 因此申请者可

以在通过 FE 考试和达到教育要求之后的任何 时 间 参加

这一考试, 而不用等到经验和其它要求达到标准之后。这

样 , 也可以缓解工程师注册的压力 , 增强 PE 考试的适 用

性。当然 , NCEES 也有能力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与工程学科

发展相关的工程技术模块的考试。

4.2 开设工程实践考试

在新的注册模式中, 增加了工程实践考试。这是一个非

技术性的考试, 考试的内容主要包括工程实

践过程中所涉及的项目管理、合同法、常用

的规范和标准、道德意识以及相关的问题。

这一考试将在申请者达到教育要求、通过

FE、PE 考试和工作实践要求之后举行。

4.3 改革工程师头衔, 设立阶梯式的注册体系

为 了 解 决 工 程 师 称 号 使 用 的 混 乱 现

象 , 同时为了吸引工业界和政府机构的参

与 , NCEES 改革了原有的注册级别划分 , 提

供了一个阶梯式的注册体系 , 并建立了与

这 一 体 系 相 适 应 的 学 士 工 程 师 (Graduate

Engineer)、副 工 程 师 (Associate Engineer)、注

册工程师(Registered Engineer)、职业工程师

(ProfeSsional Engineer)称号。其中 , 学士工程

师是已经达到教育要求的申请者 , 允许其

在没有获得注册资格和任何实践经历的情

况下拥有这一头衔 ; 副工程师指已经通过

FE 考试并达到教育要求的申请者 , 它不是

一个执业资格 , 没有任何实践上的特权 , 其

地 位 与 原 有 注 册 系 统 中 的 实 习 工 程 师 类

似; 注册工程师是注册资格的第一个层次 ,

指的是在副工程师基础上拥有了 4 年从业

经验 , 并达到了各州道德要求的申请者。注

册工程师是一个执业资格 , 他们可以承担

某些工程产品的设计工作 , 但不能直接向

公 众 提 供 工 程 服 务 或 签 署 有 关 的 工 程 文

件 ; 职业工程师是注册的第二个层次 , 他们除了要达到副

工程师所必须达到的要求之外 , 还必须拥有 4 年工作经

验、通过 PE 考试 , 通过工程实践考试 , 达到道德要求。职

业工程师拥有各州注册局授予的全部执业权限。至于执业

资格的专业化问题, 则留在工程师获得资格之后再加以扩

展和细化。

4.4 倡导成立全国性的注册处 , 协助开展 USCIEP 的工

作 , 以促进州际互认和国际互认

特别工作组还建议在 NCEES 已建立的注册工程师信

息记录项目(the NCEES Records Program, 一个对通过注册

的工程师的信息加以记录以方便查询和跨州就业的项目[5])

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注册办事处, 以便于工程师个

人和需要工程服务的单位或个人及时获得注册工程师的

相关信息。这一机构还可以协助 USCIEP 开展工作 , 以促

进工程师的州际互认和国际互认。

5 结束语

特 别 工 作 小 组 历 时 两 年 所 形 成 的 报 告 将 在 以 后 的

NCEES 年会上加以讨论 , 并决定是否采用。尽管当前这一

报告的结果还没有得到最终采用, 但是通过这一报告我们

还是可以看出美国工程界积极应对外界环境变化 , 逐步改

革注册工程师制度的措施和方法。这一积极的态度也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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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府资助R&D投入经费和模式演变

程 华, 陈贤平

(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 通过对国外政府资助R&D投入经费和投入模式演变的研究 , 发现国外政府资助R&D的经费投入不

断增加 , 但是由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迅速上升 , 政府资助R&D占总研究开发费用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 政府

资助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各国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 , 总体上发达国家呈下降趋势 , 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呈上升趋势; 投入模式逐步从直接投入转到间接投入, 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各国相继采纳的主要投入政策。

关键词: 政府资助; R&D经费; 投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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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政府资助R&D经费投入演变规律

当今世界 , 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于科技与经济实力

的竞争 , 增加科技投入是提高科技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

一。近年来各国政府不仅通过制定系列政策激励企业增

加R&D投入 , 而且直接增加财政拨款支持R&D。

1.1 政府资助R&D力度不断加大 , 但是在总量中的比重

呈下降趋势

研发投入的来源主要有政府财政拨款 , 企业、科研

院所和高校自筹经费 , 银行和金融机构科技贷款等。政

府和企业是科技投入的主体 , 一般两者之和占95%以上。

各国政府科技投入是研发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从主要发达国家看 , 各国政府资助R&D经费演变呈

现一定的规律 , 即随着经济的发展 , 各国政府投入的研

发经费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1]。见表1。

在工业化发展初期 , 大部分发达国家政府R&D投入

占总经费的比重比较大 , 一般在50%以上。随着工业化

发展 , 各国企业实力增强 , 企业R&D投入迅速增加 , 各

国R&D投入总经费也随之增加。虽然政府资助经费也在

逐年增长 , 但是在总经费中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见表

2。

虽然政府资助在R&D投入中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 ,

但是从以政府资助为主向以企业投入为主的转化过程 , 经

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美国为例 ,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 , 美国政府 R&D 投入是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 企业 R&D 投入在总经费中的比例不断

上升。70 年代末 , 企业 R&D 投入开始接近政府资助。1980

年企业R&D 投入的比重首次超过联邦政府。在 1980~1987

年间, 虽然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超过联邦政府的科技投

入, 但是两者差距并不大, 一直到 1987 年以后, 两者差距才

明显拉大。2000 年企业 R&D 投入比重上升到 68.4%, 而联邦

政府科技投入的比重降低为 26.3%。美国从以政府科技投入

为主转变到以企业投入为主的过程大约持续了 10 多年。见

表 3。

前我国在建设相关制度时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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